附件2

《广西壮族自治区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管理
办法（征求意见稿）》修订说明
 
为贯彻落实自治区党委关于加快实现高水平自立自强、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的决策部署，进一步加强和规范自治区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以下简称“野外站”）的建设与运行管理，我处对原《广西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管理办法》（桂科政字〔2020〕106号）进行了修订，形成了《广西壮族自治区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管理办法》）。现就该《管理办法》修订的有关情况作简要说明。
一、修订背景
随着科技创新形势的发展和国家、自治区对科技创新平台基地管理提出新要求，为进一步强化我区野外站的体系化布局、规范化管理和高质量发展，更好地服务生态文明建设、应对气候变化、粮食安全、防灾减灾等自治区重大战略需求，按照自治区科技创新平台清理规范及发展建设工作部署要求及我区实际，我处修订形成了目前的《管理办法》。
修订旨在明确新时代野外站的功能定位，优化管理职责与运行机制，细化建设标准与评估要求，强化动态调整与绩效导向，提升野外站的观测研究能力、数据共享水平和服务支撑效能，为培育国家级野外站奠定更坚实基础。
二、主要依据
（一）国家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建设工作相关文件。
（二）自治区党委科技委员会办公室关于自治区科技创新平台基地建设管理的相关文件。
三、主要内容
修订后的《管理办法》共六章三十条，主要包括：
（一）总则：明确办法的制定目的、依据，野外站的定义、功能定位，必须坚持党的领导，以及“分级管理、联合协作、资源共享、定期评估、动态调整”的运行机制。
（二）职责：明确科技厅、主管部门、依托单位及野外站各自的主要职责，构建起权责清晰的管理体系。
（三）建设：明确野外站的建设原则、认定条件、认定程序及支持方式。认定条件更为具体，增加科研能力量化要求，规范了申请流程。
（四）运行：对野外站的党建、站长负责制、学术委员会、人员管理、数据共享、知识产权、安全保密、开放服务、合作交流、变更调整等运行管理各方面作出详细规定。
（五）评估：建立年度考核与定期评估相结合的考评制度，明确了评估周期、方式、结果档次划分及应用、经费使用方式，强化了评估结果的运用和动态调整机制。
（六）附则：对野外站命名、禁止行为、解释权及施行日期等进行规定。
四、主要修订的内容
与原《管理办法》相比，修订稿主要围绕以下方面进行了修改和完善：
（一）强化顶层设计与政治站位
一是在总则中明确制定办法是为了贯彻落实自治区党委关于加快实现高水平自立自强、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的决策部署（第一条）；二是强调野外站必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贯彻落实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第三条）。
（二）完善功能定位与运行机制
进一步明确野外站是自治区级条件保障类科技创新平台基地（第二条），实行“分级管理、联合协作、资源共享、定期评估、动态调整”运行机制（第四条）。
（三）细化并调整各方管理职责
一是压实主管部门协调保障责任，明确将园区、高新区管委会新增为辖区内野外站的主管部门，扩大了管理覆盖面；二是强化依托单位主体责任，增加“指导做好党建工作”的要求，并明确多家共建时由第一依托单位牵头；三是首次明确野外站自身职责（第八条），涵盖开展长期连续观测、专项观测研究、资源开放共享、技术示范与科普、科技合作交流、党建与学风建设等，推动野外站从观测站点向综合性科研与公共服务实体转型，激发其内生动力。
（四）优化建设认定条件与程序
一是认定条件（第十条）细化固定人员、前期基础、科研诚信等相关内容，便于申报单位开展自我培育；二是认定程序（第十一条）简化了表述，强调集中申报认定，流程更清晰。
（五）规范运行管理具体要求
一是明确加强党的建设的要求（第十三条）；二是明晰野外站站长、学术委员会等重要人员的要求；三是加强人员管理，强调固定人员在自治区级条件保障类平台任职唯一性原则，建立信息查重机制；四是简化变更审批流程，减轻野外站科研人员负担。
（六）健全评估体系、强化结果运用
一是将评估结果档次（第二十六条）由四档（优秀、良好、合格、不合格）调整为五档（优秀、良好、合格、基本合格、不合格），并规定了各档比例。二是强化结果运用，使推荐申报国家级站、后补助支持、动态调整等与评估结果直接挂钩，更具操作性；三是明确了后补助经费（第二十七条）的开支范围。
五、意见建议采纳情况

六、评估审核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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